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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启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
者胜。”可以说，新时代是科技地位日益凸显
的时代，是创新价值空前彰显的时代。
创新发展，说到底就是突破自设藩篱的

过程，必须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否则就成了
“捆绑的赵云、捆绑的武松”，空有一身力气使
不出来。如果将“科技成果转化”比作攀登山
峰，“体制机制障碍”就如同路途中的坡坎，跨
过去、脚步稳，才能够一路向前、抵达顶峰。
近日，内蒙古公布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正

是这样一项以制度改革促科技创新的有力举
措，释放和倍增了创新效应。
科技奖励工作作为科技发展的一面镜

子，是对科技水平、科技方针和政策导向的集
中反映，更是激励科技工作者努力奋斗的加
油站。仔细研读不难发现，奖励办法聚焦“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需
求，紧密结合自治区重大战略需要和科技创
新规划，推动科技奖励工作与当前全区上下
正在实施的“科技兴蒙”行动和《“十四五”科
技创新规划》紧密结合，充分体现了科技奖励
围绕自治区战略全局、服务自治区发展需要、
推动创新型内蒙古建设的思路和导向，对于
更好地激励自主创新、激发人才活力、营造良

好创新环境，推动“科技兴蒙”行动深入实施
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的核心是人才。科技工作者的潜能

就像沉睡的矿藏，使其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善
于挖掘、激励至关重要。增设“技术发明奖”，
进一步完善科学技术奖励工作评审和监督体
系，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较大幅度提高奖金
标准⋯⋯奖励办法中一个个务实举措，充分
体现了内蒙古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对改
善科技创新生态的决心，对科技人才的激励
与深切关怀。如此给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
建施展才华的舞台，必将最大限度地激发和
释放出科技人才的巨大潜能，让更多科技人
才在内蒙古建功立业！

深

瞳

自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
法》实施以来，科技奖励制度已成为我区科技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科技工作者乃至全社会
取得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
翻看我区历届奖励名单，路战远、荣威恒、雷

丙旺、孙俊民、郭晋龙⋯⋯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获得者的感人事迹被广为传颂。一项项科技成
果竞相绽放，从基础研究到前沿应用，从产业瓶
颈突破到民生科技改善，全面反映了我区科技创
新水平和科研攻关能力，也见证了广大科技工作
者勇攀科技高峰的奋斗风采。
适应新形势，践行新要求。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完善自治区科学技
术奖励制度，规范科学技术奖励程序，充分发挥
科学技术奖励的激励作用，2月 8日，新修订的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以下简称
“奖励办法”）已正式公布，将于4月1日起施行。
新《奖励办法》对奖励对象、奖项设置、奖金标准、
提名方式和评审程序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进一
步构建了导向明确、科学规范的科技奖励体系。

“推荐”改为“提名” 强化科研诚信

新修订奖励办法一项重要改革就是自治区
科学技术奖报奖机制由“推荐制”调整为“提名
制”，主要体现为改革报奖方式、强化提名责任。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新修

订奖励办法实行由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院院
士、自治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和符合条
件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学会、协会等组织机
构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盟行政公署、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中央
驻区有关单位等均可提名的制度。
在这之前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推荐主体是

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学术组织参与较少，行政
色彩较浓，在实际工作中变成了个人申报制，引
发申报材料出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等诸多不
实的问题。为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以及学会、协
会等组织机构的作用，突出奖励的真实性、学术
性，实行提名制，转变过去主动自荐的方式为被
动他荐的背靠背方式，提升科技奖励社会认可的
同时，更加突出学术色彩。
新奖励办法在授予有关机构和专家提名资

格的同时，也明确了其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明
确了提名者应具备的资格条件和应承担的推荐
责任，提名者和候选者、候选项目的完成人共同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强化了科研诚
信，从而引导科技人员潜心研究、专注学术，遏制
学术浮躁等不良风气。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筑牢科技创新基石。新

奖励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奖励活动中各种参与主
体的法律责任，对学术不端等行为坚决“零容
忍”。其中，对剽窃、侵占他人的发现、发明或者
其他科学技术成果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
取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将撤销奖励，追回奖章、

奖励证书和奖金，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
依法给予处分。

完善奖励结构 细化奖项设置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奖励设置，
新奖励办法共设立了6个奖种。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主

要聚焦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完成和应用推广创
新性的科技成果；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青年科
学技术创新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主要聚焦
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推动国际合作的
外籍人才或组织。
改革后我区科学技术奖的奖种结构与国家

科学技术奖奖种结构相一致，增设“技术发明
奖”，更加符合科学技术发展在基础研究、技术发
明、应用研究三个阶段的规律，形成了链式格局，
实现了科技研发各阶段的全覆盖。将中青年科
学技术创新奖改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年龄上
限从50周岁调整为45周岁，引导更多的青年群
体投身到科技事业当中，激发更多的青年科技人
才脱颖而出，鼓励青年科技人才早出成果，出好
成果。
数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新时期的

开启。新奖励办法增加了技术发明奖，将奖励项
目总数从原有的140项增加为160项，其中自然
科学奖不超过20项，技术发明奖不超过20项，
科学技术进步奖不超过120项。将自然科学奖、
科技进步奖原有的一、二、三等奖调整为取消三
等奖的设置，调整后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
技进步奖设立一、二等奖两个等级，对于特别优
秀的一等奖获奖项目可以提升为特等奖，进一步
优化了奖励等级设置。同时，调整奖励对象范
围，将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
奖励对象由“公民”调整为“个人”，取消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的限制，外国人也可获得上述三项
奖励。

规范评奖程序 更加凸显“三公”

科技奖励重在导向。新奖励办法把公开公
平公正作为科技奖励工作的原则，增强提名、评
审的学术性，明确了政府部门和评审专家的职责
分工，评奖过程公开透明，发挥学术共同体监督
作用，进一步提高了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和权威
性。
为提高评审科学性、公平性和公开透明度，

新奖励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科学技术奖励工作评
审和监督体系，构建了包括奖励委员会、监督委
员会、评审委员会、专业评审组的监督体系，明确
了提名者、评审委员、评审专家等奖励活动主体
的职责和工作纪律。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奖励监
督委员会作用，对提名、评审异议处理工作全程
进行监督，保证奖励活动的各类环节公平公正进
行。为完善异议处理制度，增强奖励活动公开透

明度，初审和决议结果均向社会公示，公开异议
举报渠道，接受社会异议与监督，提升公信力和
权威性。
职责明晰、流程顺畅。新奖励办法明确了自

治区科技厅与自治区科技奖励委员会的职责分
工，科技厅负责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相关办法制
定和评审活动的组织工作；科技奖励委员会负责
聘请专家、学者等组成评审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
进行评审和监督；科技奖励委员会作出的奖励决
议由科技厅负责审核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此外，新奖励办法进一步明确评审标准，强调

自治区自然科学奖应当注重前瞻性、理论性，自治
区技术发明奖应当注重原创性、实用性，自治区科
学技术进步奖应当注重创新性、效益性。

加大奖励投入 提高奖励标准

切实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注重发挥科技
奖励的政策导向作用，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新奖励办法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投
入，较大幅度提高了奖金标准。从原来的970万
元奖金总额，提高到3080万元，增加了2110万
元，约为原来的3.2倍。其中，对获得自治区科学
技术特别贡献奖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给予重奖，奖
金从原来的每人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是原
来的2倍，奖金全部由获奖者支配。对获得青年
科学技术创新奖的，奖金从原来的中青年科学技
术创新奖每人8万元提高到青年科学技术创新
奖30万元，约为原来的3.8倍，是本次奖金提升
幅度最大的奖项。
新奖励办法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

技术进步奖三类奖项分别设一等奖和二等奖，取
消了三等奖，奖金由原来的一等奖每项10万元
提高到20万元、二等奖每项5万元提高到10万
元，均为原来的2倍。国际合作奖原来未设置奖
金，本次设置奖金每人（个）10万元，这样有助于
激励科研人员，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扩大我
区乃至我国的科研成就在国际科学界的影响。
同时，为鼓励我区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新

奖励办法对获得国家科技奖的个人、组织，自治
区将按照国家奖金数额的五倍给予奖金和科研
经费支持，其中60%用于对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
的奖励，40%用于项目完成单位自主选题科研经
费。
显而易见，新奖励办法的出台是扎实推进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更好
地激励自主创新、激发人才活力、营造良好创新
环境，推动“科技兴蒙”行动深入实施具有重要
意义。
制度生效贵在落实。新奖励办法聚焦“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推动
科技奖励工作与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实施的“科技
兴蒙”行动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紧密结合，
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理念营造良好
创新环境。

思享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政策

例行吹风会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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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解读
用改革点燃科技创新引擎用改革点燃科技创新引擎

用奖励制度激发科技创新潜能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3月25
日召开《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政策例行吹风会，就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
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
法”）进行解读，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成
为我区科技工作者时下最热话题。大家一
致认为，奖励办法将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与
自治区重大战略需要和科技创新规划紧密
结合，充分体现了科技奖励围绕自治区战
略全局、服务自治区发展需要、推动创新型
内蒙古建设的思路和导向。
谈及新修订的奖励办法，曾获得自治

区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获
奖者、内蒙古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
长黄平平教授表示，新的奖励办法聚焦服
务自治区发展需要，以激励自主创新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更加关注具有前瞻性、理
论性的科学发现，具有原创性、实用性的
技术发明和具有创新性、效益性的科技创
新成果，奖励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有利
于增强科技人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
感，激发创新内生动力。
“科技奖励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公开公平
公正，新的奖励办法强调公开提名、同行评
议和社会认可。”在内蒙古大学科学技术处
处长牛一丁教授看来，将推荐改为提名的报
奖机制是修订亮点之一。他表示，科技奖励
由熟悉本领域实际情况的科学家和学术机
构提名，不仅促进了科技奖励制度与国际接
轨，还可以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有
利于遴选出真正有重大贡献的成果，提升科
技奖励的影响力和公信度。
对于技术发明奖的设立，自治区农科

院成果推广处处长任龙梅研究员激动地
说：“增设技术发明奖的设计，让奖励形成
了链式格局。把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
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
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极大地激发了
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高质量技术发
明的产生。”黄平平认为，这样更加符合科
学技术发展在基础研究、技术发明、应用
研究三个阶段的规律，能有效地激励我区
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潜心研究、学有所
长、研有所专、敢于超越、勇攀高峰。
“内蒙古未来的地区竞争力，需要有更
多的创新型产业、高科技产业，无论是这些
新兴产业的产生，还是原来旧有传统产业往
高科技方向的转型，都离不开青年创新人
才。应该花大力气培养青年创新人才。”中
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有
限公司研究员、副总工程师徐龙说，“青年科
学技术创新奖”的设立，使优秀青年科学家
的研究工作得到政府资助，让他们从繁琐的
经费申请中解放出来，专心从事科学研究。
对处于上升时期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奖励，
作为科技奖励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发挥
其推动自治区科技进步的指挥棒导向作
用。此外，奖励对象由“公民”调整为“个
人”，放宽了科学技术奖励对象的国籍限制，
有利于借助“外脑”进行科技创新，博采众
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实现跨越式发展。
“振奋！感受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对
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对科技工作者
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待。”大家一致表示，
新修订的奖励办法，让大家更加体会到建
设创新型内蒙古的强烈使命感，要勇立潮
头、踏浪而行，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为内
蒙古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心怀报国之志 勇攀创新高峰
——新修订奖励办法激励我区科
技工作者奋发有为

来源：自治区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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